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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会„2018‟50号 

 

 

关于做好山东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
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各市财政局： 

   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促进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

新，提高会计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素质，根据•财政部 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†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‡的通知‣

（财会„2018‟10号）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省实际情况，现将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继续教育对象 

我省辖区内国家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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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称单位）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或不具有会计专

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（以下简称会计专业技术人

员）。 

二、继续教育内容和形式 

（一）继续教育内容 

2018 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

业科目。 

1.企业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主要内容：会计

理论与实务、企业会计准则、管理会计、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防

范、税收法律法规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、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、会

计信息化知识。培训应侧重企业会计准则、企业内控制度体系等

内容，小企业应把•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‣作为重点。 

2.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主要

内容：政府会计准则、政府会计制度、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‣、

财政绩效评价管理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、

政府收支分类改革、部门预算改革、国库集中支付改革、非税收

入改革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及我省出台的规范行政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、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等财会

业务的相关制度办法等。政府会计准则、政府会计制度、行政事

业单位内控规范及我省出台的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财会业务的制

度办法为必学内容。 

3.持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人员公需科目的学习按照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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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继续教育形式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形式主要有网络培训、面授培训

及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

管理。2018 年度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总学分不少于 90 学分。其

中，专业科目不少于 60 学分，网络培训及面授培训，每学时折

算 3学分。 

1.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网络培训，须从所在地财政局公布

的网络继续教育机构中选择一家注册学习。 

2.中央驻鲁单位、省属和各市大中型企事业单位、市级（含）

以上行业主管部门，经所在地市财政局同意，可自行组织会计专

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面授培训工作。 

3.参加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，其学分计量标准参照•财政部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†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

定‡的通知‣（财会„2018‟10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三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问题衔接 

（一）补学以前年度（含 2017 年）继续教育的，学时按照

原规定执行，即年度总学时不少于 24学时。 

（二）2018年继续教育时间由各市财政局根据本市具体实际

决定。 

（三）对不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待全省会计专业

技术人员信息采集工作完成后，按照所在地财政局要求进行学习

和登记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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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行统一规划、分级管理

的原则。省财政厅负责指导、监督全省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工作，市、县财政局负责组织开展本地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市财政局在选取网络继续教育机构时，要坚持合法

规范、有效可控的原则，严格遵守•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‣•会

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‣等法律法规。 

（三）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组织管理工作，加大继续教育工作宣传力度，提高会计专业技术

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积极性。要进一步健全制度、规范管理，待

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改造完毕后，及时准确将会

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数据导入信息管理系统。 

（四）各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，鼓励和支持本单位会计专业

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，并为其学习提供便利条件。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
2018年 11月 1日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1 日印发  


